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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文件 

院教字〔2019〕16 号 

 

关于印发《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图书馆文献采购 

暂行管理规定》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现将《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图书馆文献采购暂行管理规定》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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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图书馆文献采购 

暂行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学院人才培养目标，根据教学、科研、产业需

要，兼顾区域高校文献资源协作共建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

重点、多渠道地收集文献信息资源，建立结构合理、具有本院特

色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第二条  根据学院办学规模，制订文献资源建设发展规划和

年度采购计划。 

第三条  建设满足“产教融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模式需

要的馆藏。加强调查研究，根据本院学科发展、专业设置、职业

技术教育特点、以及学生教师的借阅需要，兼顾纸质文献、电子

文献和其他载体文献，建设针对性强利用率高的馆藏。 

第四条  建设科学的馆藏知识体系。为了保证文献内容的学

术价值和质量，采购人员要仔细阅读书评并认真组织和听取专业

教师圈选推荐文献的意见。同时，兼顾建设馆藏重要文献和特色

资源并保持其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五条  对于一切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文献或伪科学，

不管何种情形，一律不得采购。          

第二章  图书采购原则 

第六条  保教学、科研用书，照顾课外阅读用书；保证重点

专业，兼顾一般专业，照顾新设专业。     

第七条  保品种、少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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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主要教学参考用书宜种类少册数多；科研用书宜种

类多册数少。 

第九条  专业用书：出版品种多的，要有选择地收集，宜多

品种少复本，以品种代复本；出版品种少的，宜较全面收集。 

第十条  课外阅读图书，宜精选，适量采购。 

第十一条  精装与平装的同种书，宜购平装书，工具书例外。 

第十二条  一般基础科学类图书，其知识更新周期长，应充

分利用已有的馆藏，同类书应精选少购。 

第十三条  字、辞（词）典等工具类图书，要精选购进，避

免类同。 

第十四条  本院及与本院有关的出版物和学术文献应收藏齐

全。 

第十五条  复本采购标准： 

    教学参考书—教师用 1-3册；学生用 1-6册； 

    参考、工具书—语言类： 1-3 册； 专业类：2-5 册；综合类：

1 册；其他一般类图书—1-2册。 

第三章  图书采购流程 

第十六条  网上零购：即根据读者推荐及教学、学习等需要

从当当、亚马逊等权威官方网站购买。 

  采购流程： 

1.采购人员在汇总教师和学生推荐书目信息基础上，在审批

经费额度内，确定预订购清单。 

2.采购人员经查重处理后，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购买正版图书。 

3.图书到馆后，经采购人员验收后，将新书随购书清单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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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编目人员。 

4.编目人员接到新书后，完成机读目录著录、新书加工、交

送入馆藏、打印“仲明图书馆中文图书财产登记账”等工作。 

5.编目人员将著录、加工完成的图书及“仲明图书馆中文图

书财产登记账”一起交送给接收人员。接收人员要在核对基础上

在“仲明图书馆中文图书财产登记账”上签字。之后，图书才可

上架并提供借阅服务。 

6.采购人员按批次凭购买图书发票并附“仲明图书馆中文图

书财产登记账”到财务报账。 

第十七条  通过书商订购：通过集团采购部指定的书商，进

行图书的大批量采购。 

  采购流程： 

1.采购人员督促书商及时提供订购书目。 

2.从书商处拿到订购书目后，采购人员需在系统查重后，将

书单分送各教研室，广泛征求专业教师的订购意见。 

3.采购人员收集并汇总教师选书意见，并根据学院学科建设

及同学们的身心发展等各方面的需求，初步确定预订清单。 

4.预订清单报业务主管审定。 

5.采购人员将审定后的预订书单再次进行查重、审核后，报

送书商，并保存电子及纸质文档。 

6.预订图书到馆后，需经采购人员检查验收后再交送编目室

进行编目加工。 

7.书商负责图书的编目、加工、上架工作：需按照本馆要求

及机读目录著录标准准确进行著录，并在图书上加盖馆藏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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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章、及贴条码、书标等。 

8.书商编目加工完成后，将图书随“仲明图书馆中文图书财

产登记账”一起交送本馆接收人员。接收人员在检查核对无误后，

双方在“仲明图书馆中文图书财产登记账”上签名，书商负责图

书的上架、倒架工作。 

9.采购人员最终凭书商提供的购书发票及“仲明图书馆中文

图书财产登记账”报账。 

第四章  图书推荐 

第十八条  欢迎师生读者提供图书采购建议。图书馆将根据

馆藏及实际需求情况酌情进行采购。 

第十九条  推荐购买图书的复本数建议最多不超过 10 本。如

需要多复本，建议以教学用书，即教材类图书购买。此类不属于

图书馆馆藏采购范围。 

第二十条  各种推荐购买图书需经编目加工、加入馆藏、办

理借阅手续后方可借阅。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图书馆负责解释。 

 

 
 

 

 

  抄送：梁炽娟校监。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2019年 4月 19日印发  

                                                （共印 27份）  


